
半導體學院重點設備建置計畫
計畫徵求說明會

工程處
113 / 1 /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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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進台灣半導體基礎核心設施

資料來源:國研院半導體研究中心

計畫推動說明：依照《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》，國內數所大學已成立半
導體領域研究學院，積極訓練人才；本計畫將透過各半導體學院汰換或新增先進之半導體相關
軟硬體設備，使高等教育在半導體研究上進行更前瞻的人才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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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
◆申請機構依『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』，成立研究

學院，該學院之國家重點領域應包含「半導體」領域，並將教育部通過審

查學院創新計畫書之第壹項「基本資料」附於本研究計畫內容(表CM03)

之後。

◆計畫主持人(申請人)須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，且應

為申請機構所設置研究學院院長或由院長指派適當人員(委託書如附件3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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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一: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3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60053


申請須知(續)
◆本專案須規劃申請5年期計畫，自113年5月1日至118年4月30日，且以單一

整合型研究計畫為限。

◆每一整合型計畫之總計畫及所有子計畫全部書寫於一份計畫書，子計畫應為

三個(含)以上，最多以不超過六個為原則。總計畫主持人

須同時主持1 項子計畫，各主持人應實質參與規

劃，並由總計畫主持人之服務機關提出申請。

◆每一計畫每年度申請總額以不超過新臺幣10,000萬元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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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撰寫重點
➢研究計畫內容(表CM03)須使用本專案附件1，請說明113年5月1日至118年

4月30日之五年規劃，並以中文撰寫。

➢各年度申請購置單價新臺幣1,000萬元(含)以上之重點設備應占總申請經費

50%(含)以上，且計畫編列研究設備費應占總申請經費，各年度比例應不低

於以下要求：

➢第一年(113年度)70%

➢第二年(114年度)70%

➢第三年(115年度)60%

➢第四年(116年度)60%

➢第五年(117年度)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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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撰寫重點(續)
➢申請購置單價新臺幣1,000萬元(含)以上之重點設備，請填「半導體學院重點

設備申請書」(表CM10-1) 須使用本專案附件2，每項重點設備均應單獨填表

CM10-1，並於說明欄中敘明所申請單價新臺幣1,000萬元(含)以上之重點設

備中優先順序。

➢各年度所有重點設備，請合併為1個檔案(限PDF格式)後再上傳，檔案容量上

限10MB。

➢申請購置單價新臺幣1,000萬元(含)以上之重點設備應編列有20%(含)以上配

合款，採購時優先使用。

➢因應學院發展特色及優勢領域的教學與研究需要，申請購置未達單價新臺幣

1,000萬元之研究設備(含軟體)，應以適度編列為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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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重點
✓學院擬發展之特色及建立之優勢領域方向。

✓重點設備之需求性、必要性及急迫性。

✓重點設備置放之空間及維護管理之規劃。

✓預期服務績效，量化績效(服務人次、件數)、質化績效(學術效益、貢獻)。

✓學院所購置半導體重點設備營運規劃。

✓未來五~十年(118.5~123.4)營運財務自主規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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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與核定
✓審查方式包括初審及複審，如有必要將安排計畫申請人簡報計畫內容；審查

未獲通過者，恕無申覆機制。

✓業經審查通過，計畫執行期間每年進行成果考評，依審查結果核定次年度經

費，本會可視情況調整作業時程。

✓本專案之總計畫及子計畫主持人，本會得核給規劃費最高每個月新台幣

30,000元，以鼓勵總計畫及子計畫主持人能專注投入執行。

✓本計畫屬規劃推動補助計畫(規劃案)，獲審查推薦補助之計畫，列入總計畫

主持人執行規劃案計畫件數，子計畫主持人則不列入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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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重點
◼經本會補助所購置單價新臺幣1,000萬元(含)以上之重點設備，該設備須

納入國研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(TSRI)所建置共用平台，以對外開放使

用。

◼本計畫重點設備提供使用所收取之服務費，執行機構須綜合考量本計畫

之服務學界精神與維運成本，依服務使用者覈實訂定計價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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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600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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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~報告完畢~~
~~敬請指教~~

計畫收件截止日期
113年2月20日(星期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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